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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浙江省土壤污染源头防控行动方案》

编制说明

一、编制背景

2024年 11月，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

部、财政部、自然资源部、住房城乡建设部、农业农村部印发了《土

壤污染源头防控行动计划》(以下简称《行动计划》)。为贯彻落实《行

动计划》，加强土壤污染源头防控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吃得放心、住

得安心，以土壤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，我厅组织编

制了《浙江省土壤污染源头防控行动方案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（以下简

称《行动方案》）。

二、编制过程

《行动方案》自 2025年 1月启动编制以来，主要开展了以下工

作：

一是积极对接部委，争取指导支持。与生态环境部土壤中心就编

制《行动方案》进行了专题对接，听取其对我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

意见建议，请求加大对我省工作指导力度。

二是开展专题研究，征求多方意见。多次召开专题会编制讨论会，

多次修改，科学制定，研究措施的可行性和目标可达性。

三是加强沟通对接，形成工作合力。对《行动方案》（征求意见

稿）部分工作重点工作与各厅局及各设区市进行沟通，并根据反馈意

见对方案内容进行优化。

结合各单位反馈意见和对接情况，我厅对《行动方案》（征求意

见稿）进行了修改完善，形成了本次公开征求意见稿。

三、主要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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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行动方案》以《行动计划》为蓝本，结合我省实际开展编制，

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六个部分：

第一部分总体要求。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全面准确落

实精准治污、科学治污、依法治污方针，防新增、去存量、控风险，

从源头上减少土壤污染和受污染土壤的环境影响，全面管控土壤污染

风险，健全土壤污染源头预防体系，解决一批长期积累的土壤和地下

水严重污染问题，构建各要素协同防治、多部门联动监管的土壤污染

源头防控机制，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。

第二至第五部分主要任务。一是完善土壤污染源头预防政策体系，

落实生态环境分区管控、加快产业绿色化转型、推动重点行业清洁生

产改造、加强未污染土壤保护；二是严格落实污染防治措施，严格重

点单位环境管理、严防污水废液渗漏、减少涉重金属废气排放、推进

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综合利用；三是解决长期积累的严重污染问题，

有序开展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溯源整治、推动重点区域污染地块治

理、加强重点行业污染地块风险管控和修复、实施高风险地块重点管

控；四是健全体制机制，突出制度引领、部门联动和示范先行。

第六部分组织保障。主要包括六个方面内容，推进能力建设、严

格监督执法、强化科技创新、加大资金投入和加强宣传教育，确保土

壤污染源头防控任务实施和目标达成。

四、主要特点

《行动方案》落实“防新增、去存量、控风险”的工作思路，结合

我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实际，从科学制定目标、出台具体举措、细化

工作任务方面着手，具有四方面特点：

（一）结合浙江实际细化各项任务要求。《行动方案》明确了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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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源头防控的具体做法：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方面，综合考虑地下

水资源与社会经济发展，统筹地表地下、建立地下水分区管控体系，

研究制定配套管理细则；多要素系统防治方面，明确我省化工园区废

水处理设施、管网建设提升和大气污染超低排放改造等要求；重点监

管单位管理方面，实施风险分级管理并推动新改扩建过程的土壤污染

治理纳入信息化管理。

（二）以走在前列的意识推动高水平保护。《行动计划》充分考

虑地下水资源与社会经济发展，提出统筹地表地下、建立地下水分区

管控体系，先于国家研究制定配套管理细则；在国家要求的 3个行业

基础上，扩大至 8个土壤污染重点行业实施清洁生产审核；要求先于

国家在 2025年底完成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溯源、2030年底完成污

染源的整治销号。

（三）以信息化和技术赋能提升防控水平。强化信息化系统在重

点监管单位隐患排查及整改中的应用，着力推动卫星遥感和无人机巡

查技术在土壤地下水污染源头预防预警应用，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土

壤和地下水污染状况调查成果的提升方面的应用。

（四）以先行先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。推进杭钢建设用地土壤

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国家试点成果应用，鼓励大型腾退地块分片分期

风险管控修复和绿色低碳修复试点；推动实施化工园区土壤地下水污

染管控修复试点和土壤污染源头防控重大工程，形成可复制、可推广

的案例模式。


